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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大學校園網路暨電腦軟體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

(S.O.P.） 
103年 9月 11日本校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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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大學 

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處理報告單 

    表單編號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            

被檢舉單位/人   

案 由 

 

 

 

 

通 知 單 位  

計 網 中 心 

處 理 情 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組長：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

（以下由被檢舉所屬的權責單位填寫） 

處 理 情 形 

疑似侵權者 

班 級 / 單 位  姓 名  

是 否 初 犯 且 情 節 輕 者 □是       □否 

調查結果 

 

 

 

 

 

 

簡述宣導方式 

□疑似侵權者之個別輔導 

□進行團體宣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安排專題講座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宣導資訊請參閱本校網站智慧財產權宣導專區)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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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大學 

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 不再犯切結書 
立切結書人               

本人於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有關遭檢舉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案件，確

係本人因不慎誤犯，敬請原諒。本人保證日後使用校園網路(電腦軟體)將嚴格

遵守學校網路規範及有關智慧財產權之規定。 

此 致 

國立屏東大學  

立切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) 

學號/職員編號： 

班級/單位： 

 


